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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̂
 HO, ̂
 ̂

-5^  ̂
^
J  

il)

K
及
巾A

—
」
，」心 
Ih:

儿T
 

內
木
品 »
用
措
・;
儿 

-- - 
vrz 

.L 

—■-:
、

—•••
「

"J
片7 
J 

q
 

1 !
!
/
1

—V
I
L

1
—X

，・1

丿

文-
/
 
员 
洪 
乩
炳
 

林 
k
 

裕 
無 
洪 

7
川
倭
安 

林
値 
黄
晃
四

一/

人
曲̂
^
^
*
-
^

-  

細

公

也

■

人

1,
、—

—

爲
迷
泄 

H

 

麥 
池 

^̂
|"̂
 ̂

川4
  

1-) 

山
血
潤

—
N

儿

儿

—
日

•、 

!J
 ̂
- 41 ,-I
 

门"
卜
N
t

—1
、

，1 

咼
 

‘

q

屮
加

♦ H
I
V
 1
 

in n
 .44 

S^  H
 y
力

麥
仙
耕 

h
 
4
 

—̂  
-̂

“、• ' — ^

、<
、t
、• IT 

L7 M
^
!
/E
彳

」
出
 

1
u
;
 Ki"? rL ::  

.-, 

1
HII F
z
_

"
Lu”Ltli

丿 
林

2

卩 

• II 
/"J

、E%
|
-
*

什

卜

：：：卜
卜

「

二

心

八

儿

入

卜

匕
 

—̂— 
，̂̂-

•'—

— 
— '̂'̂•

—
，一

：X  

*^^

一
一 -\-^  

*-̂

 

*
*̂  

‘

!
、

1
丨
•
‘•

、
•_3

L

-2=7

/
「 

— 

/
 
丿 
/

F
^̂
,  

vf /!I1 ̂̂
 

2̂7

- / !
 >N /1 1 

，Y <：=
：.  

吊
J 

、
‘
‘J M

N
巳|1
、"<>^s.^  

M
!
;
{
 

N

;,■
人
工

各
h
c
 

d
 

—

嘲力胃丸*
A
m

il人
帆

-1
成
加 
?lk
力 
''jll  

l"l
jll|
儿H
也
，木
小
吐
位
九 

〜r
也ny 
|
e
w
e
A
 
火
乜
山&
,

」
則
川
内

-  

"
/
1
•
，% 
-
=
1
;
/
二人人 -:::-- 人SK 
7
 

败
他
宇
上
幅
壁
煙
通
破
贝
、繊
以N

)M雨
吹
掃 

,
初
点
係
起.

—
卜
午
約
叫
阡h
分

V

◎
 A 窯
近
致
公
堂i
日
年
冬
季
各 

fl
— 

n

6
 
用
玄
坤
安
懐
励
所
遷
徙
佈
行

II']租
氏
小
工.叶
化
埒
物

今
我
发.快
駐'
成
立
以
來D
A
餘.

鄧
開
岑
朋
吳
仁
賞

洪
門
慣
行
曾   

-- 
元

一
街
門
牌h
门 
阳
抬
四
號
逾
此
僕
四
人
全
層
賣
」
不
用
冉
復
租
ILJ 

一
现
租
得
亦
，
：1

街 
IHI 牌
六
仃
二
拾1
號
以
作
駐
所
恐
友
未
及
週 

XII特
登
報
吿
知
如
有
函
件
惠
來
帅
照
寫
卜
列
西
字
即
可
硬
收
此

林
善
同 

關
禮
棠 
何
月
卿
女
士 
馬
參

各
貳
一
儿

予 
各 
二
兀
五

周

道

緝
H

鄧
安
京 

羅
壽
山 

譚
壽
屛

履

明

囊

总

它

则

用

電

改

仔

 

盼 

▲  

^-
有
*
阈
繼
之

馬
昆
祿
 

副
 

嵩
 

馬
 

有

O
n

 W
ai  

627

 

M
ain

 

St,  

一ancouver  

R
,  

C
.

各
宣

鄭
慶
仰 

各
五
毛

K
P
 I 
户

届
京
九"
也
油
政
府
出
山
外
長
效
心
旭
加
也

一
官
，。開
一 
軍
事
會
議
：
决.足
以
後
軍
事
方
針
。 

函
一
宗
昌
張
作
相
湯
玉
麟
髙
維
嶽
均
將
列
席
，以一 

一
此
間
預
料
，：
長
江
間
題 
最
爲
重
要:
現
住
長 

一
江
局
勢
。。旣
已
變
動
。。則
張
不
願
投
入
旋
渦
之

一1
張9
。
恐
亦
不
 

一
奉
張
入
關
後
之
 

擁
王
士
珍
爲
總

一
隨
而
變
動
也

(11間
顕 
亦
自
一•
說
'
〔甲
〕 

一
靳
雲
鵬
租
閣
，山
狼
領
銜

之 
二
乙)
恢
復
段
祺
瑞
之
臨
時
政
府

之

民
會.

解
决
國
是
，二
丙
一
隸
於
奉
方
之
八
省
以
一以
中 

樞
無
人
主
持:
逕
通
電
擁
戴
張
氏
人
京
：
曹
權

政
權:
以
上
「說
丁
甲
說
原
已
過
上

日 則-

有
婿

鼓

安
福
系
製
迷
一
之
空
氣
；
不
自
今
始
.、恐
亦
難
成 

事
實:
。惟
後 
一 說
。則
最
新
而
亦
厶
力
；
此
自

人
謂

、£.̂
^

*2̂
*  

9
豊
蟹 

皆
贊
成 

功
之
望

閻
錫
山
楊
增
新
商
一

一
鎭
華
等■
。及
某
某
省 Z
 重
要
軍 

一
之
二
故
奉
方
之
樂
觀
者:
頗
視

。
至
於
顧
閣
；
則
主
仍
舊
維
持
。
日
前
顧
之
求 

王
通
電
。
乃
表
面
應
有
表
示
，奉
方
亦
推
不
願 

^

^

然

而

文

也

. 

|
|
^
!
^

—!

九H
F
午
曹
點4 

來
電
云

海
訪
員

⑥
張
作
霖
决
調
大
軍
兩
路
南 

'
，下
。。

◎
奉
魯
聯
軍
八
日
分
向
京
漢 

話
■

路
出
發
。。預
備 

作
戰
。。

A
今
朝
十
點
廿
五
分
鐘
接
駐
香
港
訪
員 

來
電
云

◎
廣
州
農
工
部
，紐
立
仲
裁 

委
員
機
關
。。限
令
於
小
八 

時
解
决
銀
行
罷
工
潮
； 

⑹
閩
軍
司
令
張
毅
。。連
日
率 

部
在
福
州
城
東
方
。。與
黨 

軍
水
戰
甚
劇
烈
：
黨
軍
陣 

亡
三
万
餘
名.。。

^

^

一

▲
謂
投
資
，

報
，卜
萬
鎊

倫
敦
九22

電
，外
相
小
國
曾
宣.3
一"

斐
國
 
一，

中
國
所
投
之
資
卜
四
，H
h
l

萬
跡
，爲
屮
阈
泡 

關
所
得
，-
計
契
阈
借
欵
與 
國
約
火
一
一
下
萬
蚀 

6
。英
政
府
希
望
維
升A
隼
，二
海
關
管
现
：
汽
营 

治
良
善
。,"
則
令
中
阈
衿
貰
唯
依
曾
議
自
份̂
 

字
之
列
强
。
己
討
論
帮
助
雑
乜
稅
關
管
理
，/
 

當
局
願
望
中
國
預
先
見
得
將
來
辦
理
之
不
用
與 

前
者
相
同
云

■
美
國
無
承
認
黨
政
府
总 

▲
否
認
北
京
所
傳
說

美
京
九
日
電
。。國
務
部
今
日
宣
吿
、由
北
京
致

、JB…公-送…大


